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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1〕181 号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关于召开 2021 年三亚市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
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示范区建设工作启动暨

培训会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市直属学校（幼儿园）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

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》和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做好基

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示范区有关工作的通知》精

神，加快推进我市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步伐，全面提升我市中

小学（幼儿园）课程领导力，经研究，我院决定召开 2021 年三

亚市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示范区建设工作启

动暨培训会，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会议时间、地点

（一）会议时间：2021 年 5 月 22 日，会期全天（会议安排

见附件 1）。

（二）会议地点：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一楼报告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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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参会对象

（一）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专家（特邀），三亚市、天涯区教

育局主要领导及相关科室负责人，市教培院主要负责人及相关学

科教研员。

（二）天涯区各中小学校长、分管副校长、教导主任。

（三）天涯区 10 所课程领导力实验学校每校 15 人、三亚市

20 个品质课程实验学校每校 2 人、三亚市 10 个田园课程实验学

校每校 2 人。

三、会议内容

（一）三亚市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示范区

建设工作启动会。

（二）课程领导力专题培训会：

1.学校课程计划研制与完善（上海市教委教研室韩艳梅博

士）；

2.五育并举的校本课程体系建构与实施（上海市教委教研室

金京泽博士）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请各有关单位按照通知要求选派人员参加会议，参会

人员名单请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前发送到指定邮箱

zcw3332016@163.com，参会人员回执单见附件 2。

（二）我院将按学分管理有关规定对参会人员给予登记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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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2021 年 5月 19 日印发

分。

（三）特邀的上海市教委教研室专家的往返交通费、调研指

导费（5 月 21 日-22 日下校调研）、授课费、食宿费，以及会议

资料费、工作人员劳务费由我院负责。各校参会人员的住宿费、

误餐费回所在单位报销。

附件：1.会议议程安排表

2.参会人员回执单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1 年 5 月 19 日

（联系人：周灿文；联系电话：13807531769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